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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年6月

27日主席令第15号）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
或者核查统计数据时，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
（一）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向检查对象
查询有关事项；（二）要求检查对象提供
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
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三）就与检查有关的事项询问有关人
员；（四）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和统
计数据处理信息系统进行检查、核对；
（五）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登记保存检
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
、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证明
和资料；（六）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
和资料进行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
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进行监督
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
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未出示的，有关单位
和个人有权拒绝检查。

1.受理阶段责任：对在统计执法

检查中发现并已调查清楚的统计
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应
当立案。
2.检查阶段责任：立案查处的案
件，一般案件执法检查人员不得
少于2人，重大案件应当按规定
组成执法检查组。
3.决定阶段责任：调查结束后，
调查人员应当将调查情况及处理
意见报领导审批。重大案件的处
理由统计执法检查机关的负责人
集体讨论决定。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
承担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无法定依据或者超越法定权限
实施检查的；
2.无具体理由、事项、内容实施
检查或者不出示法定行政执法证
件实施检查的；
3.检查过程中存在违反程序性规
定的情形或其他瑕疵的；
4.在检查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
5.在检查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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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年6月

27日主席令第15号）第十二条　国家统计
调查项目由国家统计局制定，或者由国家
统计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制定，报国
务院备案；重大的国家统计调查项目报国
务院审批。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由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统计调查对象属于本部门管辖系统
的，报国家统计局备案；统计调查对象超
出本部门管辖系统的，报国家统计局审批
。
   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分别制定或者
共同制定。其中，由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
报国家统计局审批；由省级以下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
定的，报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
报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

1.受理阶段责任：在办公场所公

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
2.审查阶段责任：对提交的材料
进行审核，提出初审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决定（不
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行政机关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送达行政
许可证件。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6.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承担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而未受理、未
办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受理、办
理的；
3.在统计调查项目审批过程中滥
用职权、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4.在统计调查项目审批过程中发
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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